
282283

得
獎
感
言

劇

場
對
我
來
說
是
個
瘋
狂
又
迷
人
的
世
界
，
始
終
身
為
觀
眾
無
緣
一
探
究
竟
的
門
外
漢
如
我
，
試
著

動
手
寫
一
齣
舞
臺
劇
劇
本
，
竟
得
到
評
審
老
師
肯
定
，
真
是
欣
喜
若
狂
。
不
敢
奢
望
演
出
，
只
希
望

能
靠
近
一
點
點
，
那
轟
隆
隆
的
、
驚
奇
的
、
迷
人
的
、
有
點
可
怕
的
劇
場
世
界
。

時
間
：
一○

五
年
九
月
二
十
日
下
午
三
時
三
十
分

地
點
：
新
北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大
會
議
室

記
錄
整
理
：
洪
尚
鈴

追
求
演
出
之
可
能

本
屆
舞
臺
劇
本
組
投
稿
總
件
數
五
十
八
件
。
由
初
審
委
員
嘉
世
強
、
許
正
平
、
陳
朝
松
選
出
十

篇
作
品
進
入
決
審
，
決
審
委
員
由
鍾
喬
、
耿
一
偉
、
鴻
鴻
三
位
擔
任
，
並
推
舉
鍾
喬
為
召
集
人
。
投

票
前
，
決
審
委
員
先
行
發
表
審
閱
後
的
整
體
觀
感
。

舞
臺
劇
本
組│

評
審
會
議
紀
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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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
體
觀
感
與
評
審
標
準

耿
一
偉
：
本
屆
舞
臺
劇
本
題
材
多
元
，
比
較
特
別
的
是
新
文
本
作
品
的
比
例
滿
高
，
顯
示
有
更

多
創
作
者
開
始
關
注
、
尋
求
新
的
表
現
形
式
，
當
然
，
新
文
本
要
寫
得
好
並
不
簡
單
，
成
功
的
新
文

本
作
品
更
與
實
際
演
出
息
息
相
關
，
因
此
鼓
勵
形
式
創
新
之
餘
，
也
建
議
投
稿
者
須
考
慮
劇
本
呈
現

的
執
行
度
，
以
及
如
何
完
整
表
達
主
題
。
另
外
，
採
用
通
俗
題
材
如
吸
血
鬼
、
殭
屍
等
的
作
品
也
不

少
，
顯
示
出
近
來
的
影
視
潮
流
變
化
，
通
俗
主
題
再
次
受
到
重
視
。
而
今
年
比
較
常
見
的
問
題
是
，

有
許
多
投
稿
者
不
太
清
楚
劇
本
與
其
他
文
類
的
不
同
之
處
：
舞
臺
劇
的
完
成
仰
賴
於
﹁
劇
本
﹂
及
﹁
演

出
﹂
，
兩
者
缺
一
不
可
，
而
劇
本
本
就
是
撰
寫
舞
臺
上
演
員
對
白
的
文
本
，
因
此
宜
聚
焦
於
對
白
及

主
題
的
呈
現
即
可
，
其
餘
不
宜
干
涉
太
多
，
也
能
讓
作
品
能
有
較
大
的
發
揮
空
間
。

鍾
喬
：
我
評
選
的
重
點
有
三
：
內
容
、
形
式
及
實
際
演
出
的
可
能
性
。
本
次
作
品
大
致
可
分
為

三
類
：
兼
顧
主
題
與
形
式
，
且
可
被
演
出
，
如
︿
紅
蘋
果
﹀
；
突
破
傳
統
劇
本
寫
作
形
式
的
新
文
本
，

如
︿
審
判
﹀
；
改
編
之
作
如
兒
童
劇
︿
皮
諾
丘
﹀
。
可
惜
部
分
新
文
本
作
品
只
表
達
理
念
，
而
不
推

動
任
何
劇
情
，
僅
僅
是
反
覆
講
述
單
一
主
題
，
過
於
抽
象
，
考
量
到
現
實
的
執
行
，
不
易
演
出
。
而

若
要
從
中
選
出
新
文
本
作
品
做
代
表
的
話
，
我
會
挑
選
較
為
深
刻
的
︿
審
判
﹀
，
它
被
執
行
的
可
能

性
也
較
高
。
至
於
旁
徵
博
引
的
︿
神
北
行
﹀
文
筆
很
好
、
故
事
紮
實
，
但
似
乎
更
適
合
寫
成
小
說
，

較
能
完
整
表
達
其
概
念
。

鴻
鴻
：
既
是
文
學
獎
的
舞
臺
劇
本
，
因
此
評
選
時
自
然
會
要
求
一
定
的
文
字
能
力
，
但
我
更
看

重
演
出
的
可
能
性
，
並
檢
視
其
詮
釋
空
間
的
大
小
，
是
否
能
激
發
﹁
想
看
﹂
、
﹁
想
導
／
演
﹂
的
動

力
等
。
傳
統
寫
作
的
劇
情
推
展
方
式
，
對
於
劇
本
是
遠
遠
不
夠
的
，
好
的
劇
本
必
須
擁
有
﹁
激
發
讀

者
去
想
像
舞
臺
面
貌
﹂
的
動
力
，
也
如
兩
位
評
審
所
說
，
此
亦
包
含
演
員
表
演
、
導
演
設
計
的
可
能

性
等
。
我
也
有
注
意
到
部
分
劇
本
努
力
經
營
文
學
性
，
卻
忽
略
了
劇
場
的
特
性
在
於
立
體
、
即
時
，

且
當
下
可
傳
遞
給
讀
者
／
觀
眾
，
因
此
建
議
有
意
創
作
舞
臺
劇
本
者
，
首
先
應
先
多
看
舞
臺
劇
、
多

看
各
類
型
的
演
出
、
劇
本
，
較
不
易
使
作
品
與
當
代
劇
場
脫
節
。

 

經
評
審
討
論
，
第
一
輪
投
票
不
分
名
次
，
各
勾
選
三
篇
，
結
果
為
：

一
票
：
︿
水
上
﹀
、
︿
強
迫
意
念
﹀

兩
票
：
︿
審
判
﹀
、
︿
峇
里
左
岸
﹀

三
票
：
︿
紅
蘋
果
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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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
集
人
鍾
喬
議
決
，
未
得
票
的
作
品
，
不
列
入
討
論
。

一
票
的
討
論

︿
水
上
﹀

鍾
喬
：
情
境
設
定
很
有
創
意
，
但
主
題
探
討
得
不
夠
深
刻
，
我
可
以
放
棄
。

︿
強
迫
意
念
﹀

鴻
鴻
：
我
不
堅
持
。

兩
票
的
討
論

︿
審
判
﹀

鍾
喬
：
經
由
法
院
的
審
判
延
伸
到
人
性
的
審
判
，
文
字
的
尖
銳
批
判
很
有
力
道
。
缺
點
在
於
沒

有
情
境
、
沒
有
推
動
情
節
、
沒
有
角
色
對
話
。

耿
一
偉
：
這
次
收
到
蠻
多
新
文
本
作
品
，
其
中
︿
審
判
﹀
是
我
覺
得
在
這
之
中
比
較
好
的
作
品
，

它
的
形
式
與
內
容
有
取
得
平
衡
，
執
行
的
可
能
性
也
比
較
高
。

鴻
鴻
：
我
同
意
，
其
他
多
流
於
耽
溺
、
喃
喃
自
語
了
。

︿
峇
里
左
岸
﹀

鍾
喬
：
它
跳
脫
了
喃
喃
私
語
的
當
代
寫
作
，
以
深
陷
於
現
代
資
本
主
義
矛
盾
的
當
代
臺
灣
社
會

為
鏡
，
反
映
出
社
會
現
況
，
表
現
方
式
也
不
局
限
現
實
主
義
的
手
法
，
反
而
給
予
更
大
的
想
像
空
間
，

頗
具
當
代
性
。

三
票
的
討
論

︿
紅
蘋
果
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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鴻
鴻
：
屬
於
翻
轉
之
作
，
以
童
話
︽
白
雪
公
主
︾
作
為
原
本
，
寫
出
新
意
並
不
容
易
。
但
它
以

眾
多
小
人
物
作
為
主
角
，
翻
轉
原
本
童
話
裡
的
歸
宿
，
一
個
個
展
現
出
自
由
意
志
，
追
求
自
己
的
結

局
。
雖
然
披
著
兒
童
劇
的
外
皮
，
內
裡
卻
不
乏
可
供
成
人
咀
嚼
回
味
的
微
言
大
義
。

鍾
喬
：
採
取
戲
中
戲
的
形
式
，
劇
情
安
排
相
當
巧
妙
。
儘
管
有
部
分
劇
情
鋪
陳
稍
嫌
不
夠
深
刻
，

但
瑕
不
掩
瑜
，
我
認
為
它
演
出
的
可
能
性
仍
是
最
大
的
。

耿
一
偉
：
我
也
同
意
。
我
們
一
致
通
過
，
毫
無
疑
問
是
首
獎
。

所
有
獲
票
作
品
討
論
完
畢
，
決
審
委
員
依
第
一
輪
投
票
最
高
及
次
高
的
三
篇
作
品
排
序
，
因
此

︿
紅
蘋
果
﹀
獲
得
首
獎
，
︿
審
判
﹀
與
︿
峇
里
左
岸
﹀
並
列
入
選
。
三
位
評
審
對
此
結
果
皆
無
異
議
。

新
北
漫
遊
書
寫
組


